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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北側知識產業園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第 2 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三. 主持人：王專門委員聖文       記錄：劉芷菱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簡報：略 
六. 說明事項： 

本開發案所屬變更新莊主要計畫（產業專用區及其周邊地
區）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0 月 4 日第 765 次
會議審查通過，其細部計畫亦由改制前臺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於
99 年 12 月 16 日第 407 次會議審查通過，尚未發布實施，區段
徵收範圍面積為 27.36 公頃，本計畫區範圍為新莊都市計畫區中
山路以北、五工路兩側之農業區，北邊為經濟部編定之五股工業
區，南側為新莊副都心地區及頭前重劃區。計畫區內除具備了機
場捷運線 A3 站與捷運環狀線 Y19 站共站之優勢外，在公路系統
也有省道台一線、特二號道路以及八里-新店環河快速道路系統與
區外聯結，配合各項交通基礎建設，將本案定位為知識密集型產
業進駐之特定專用區，並依法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取
得相關商業設施、產業發展及公共設施用地，以促進土地有效利
用、帶動周邊產業活動升級並增加大新莊地區在地就業機會。 

本府業於 101 年 4 月 6 日召開區段徵收第 1 場公聽會，並將
會議紀錄寄發給各位民眾，本次為第 2 場公聽會，會議程序將由
業務單位簡報後，若各位民眾有任何疑問，請提出發言，最後也
請關心本案開發的各位議員輪流發言。本次公聽會來賓發言如
下： 

黃議員林玲玲辦公室秘書林木松：感謝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城鄉發展局等各局室到場召開本次說明會，也感謝在場各位
員警的辛勞，整個開會過程中各業主有激動，但是卻很理
性，顯示我們新莊市民是很有水準的；在之前民眾陳述意見
中，有民眾房子因捷運徵收後被部分拆除，因未申請建照重
建造成違章，民眾並非都懂法律，政府官員應多加協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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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不能因法律上之不周全，讓民眾承擔補償費上的損失；
另本服務處接到許多民眾來電，以及現場有多數民眾對於本
案預定明年 1 月自動搬遷，距今時間上過於緊迫將造成眾多
在地員工於過年前失業，也請求市府延後至過年後再行辦理
拆遷作業。 

今日與會來賓有關區段徵收時程之建議，參考在場民眾提出
建議及各位業主工廠公司搬遷之不便，本府地政局均將納入整體
考量；惟考量整體土地所有權人配地權益，原則仍依原訂開發期
程進行，以順利推展本區的開發。 

七. 陳述意見及回答： 
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領回抵價地比
例 

林素梅： 
希望能提高抵價地分配比
例，若不能提高，所有權人
是否可拒絕徵收。 

鍾平： 
徵收後僅剩 40％不合理。 
蔣香妹： 
何為協議價購？與區段徵
收有何不同？ 

陳麗玲： 
是否能在協議價購會議時
即公布權利人之權利價值。 

王晟瑋： 
土地徵收之權利價值何時
可以得知？又土地所有權
人如何自行估算，是否可以
提供 Excel 算式供民眾自
行計算。 
 

一. 本計畫區原為都市計畫之農業
區，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
議，農業區或保護區欲變更為可
建築用地之規定，均須採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且本案已經通過內
政部審定採區段徵收方式開
發。本市歷次所辦理之區段徵
收，如中和華中橋、新莊副都
心、臺北港特定區，其抵價地總
面積，經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5
條評估後，均為徵收總面積之
40％，本案領回抵價地比例將
報請內政部核准後辦理，並於協
議價購說明會時向各位民眾說
明。 

二. 所謂協議價購，按土地徵收條例
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
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協議價購金額為召開
協議價購會議當時，需用土地人
與所有權人雙方協議買賣之金
額。由於今年（101）土地徵收
條例與相關法規正進行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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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府為使被徵收土地市價評估機
制更周全，已委請國家考試合格
之不動產估價師進行估價，並預
定 7 月辦理協議價購。 

三. 區段徵收地價補償是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按照徵收
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但實施
日期將由行政院定之。本府預定
9 月辦理公告徵收作業，屆時地
價補償金額將依公布後之土地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計算，另
本府將於區段徵收公聽會時提
出權利價值試算成果供民眾參
考。 

土地分配方式 
 

林炳坤、林世民、林阿南、
林平、林欽： 
農地位於二省道中山路，機
場捷運五工路上側路段，已
於民國六十幾年被徵收一
半做為中山路，且被收取道
路受益費，若市府不依頭前
重劃區及副都心重劃案採
原地分配，實在無法接受。 

邱繼業： 
本人所有土地位於化成路
517 號，地號 155、156、
157、156-1、157-1 共約
160 坪，全部在同一區塊，
卻被政府無端分割，其中
155 地號及房舍被編列為
住一不參與區段徵收，其餘
土地約 80 坪被編列為住二
需參與區段徵收。本人願意
參加區段徵收，僅要求將徵
收後土地配回於地號 155
旁。 

張春桂： 

一. 本案整體開發範圍原為農業
區，在都市計畫中已明訂採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經開發後變更為
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住宅區等
建築用地；新莊副都心分為市地
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但區段徵
收區經核定之抵價地總面積為
徵收總面積之 40％。 

二. 市地重劃係依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31 條規定，原則採原位次
分配，而區段徵收係按土地徵收
條例、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等相關
法令，採公開抽籤並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選擇分配街廓；故為維
護範圍內其他人之權益，無法由
單一土地所有權人指定選配土
地位置。此外，本都市計畫圖之
土地使用分區是指區段徵收補
償費發放完竣，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後之分區（如住宅區、商業區
等），而非目前所有權人之土地
所屬分區，因此在區段徵收尚未
完成前，本計畫範圍仍屬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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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建議政府應協助被徵收 3
次之地主原地合法開發，尤
其是位於商一及商二者。 

鍾平： 
本人前於捷運用地徵收時
被徵收之 3,000 坪土地後
剩餘土地是否可分還原地。 

葉建伸、葉燦煌： 
土地位在化成路 551-3 號
側面，房屋因前次捷運開發
已被徵收一次，已花百萬元
已修建完成，在未受通知下
又將被拆一次，本次徵收土
地約 3 坪，第一次開會已陳
情，但未接獲答覆，希望市
府能重新評估不要拆。 

林勇： 
本人住家位於化成路邊 99
地號，約 80 坪建地，自民
國 59 年居住至今，是否可
以原址分配？都市更新後
蓋幾樓房，可否分配在一
樓？又建物是否可以保
留？ 

陳榮銘： 
請依二重疏洪道土地配售
方式，每人最低配售 50 坪。 

藍柯美玉： 
815 地號有 6 個持有人，將
來配回土地是否依個人比
例各自分回，又是否 6 個持
有人均可抽籤配地？ 

林佳鉅： 
建物保留不拆或土地欲保
留原址重建之規定為何？
合法建物上有增建，雖屬違
建仍是 81 年前建築完成，

區。 
三.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

在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
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得
按原位置保留分配。有關原位置
保留之申請，請合法建物所有權
人於公告期間 30 日內提出書
面，本府將就其所提出文件，配
合原位置保留審查要點進行審
核，其要點本府正在研擬中。 

四. 本開發區是採區段徵收，係由地
主自行選擇申領抵價地或領取
補償地價之方式辦理，與都市更
新是針對建築物的重建、整建或
維護而有不同。 

五. 二重疏洪道是政府以一般徵收
方式取得用地，並以現金補償地
價給地主，其土地配售是基於政
策因素所訂定之相關安置計
畫，與本案區段徵收採抽籤配地
有所差異。 

六. 土地分配作業前，本府會將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的每筆土地持分
予以歸戶，單獨計算其權利價
值，如因繼承而共有土地之所有
權人，可單獨申請抵價地，惟權
利價值必須達最小建築開發規
模，始可有各自抽籤配地之權
利。 

七. 建物因增建、改建有合非法上認
定困難時，本府於地上物查估
時，將請工務局協助判定。 

八. 新北產業園區係非都市土地丁
種建築用地而本區未來係都市
計畫範圍內產業專用區，依本區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是以提供依
專業知識及經驗進行創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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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何以會前地政局解釋整棟
都屬違建？法令依據為
何？仍希望能保留原主結
構，僅就違建部分拆除。 

林素梅： 
區內建蔽率及容積率均偏
低(低於五股工業區)。 

陳榮鑑： 
共有土地是否仍可配地？
共有人太多、持分少，仍希
望可以依個人持分配地。 

邱繼業： 
本人土地少，未超過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之規定，不能參
與抽籤配地，且欲合併低坪
數的地主意見是很難處理
的。 

游承璋： 
配不到土地該怎麼辦？ 

發、設計、實作、展示、訓練、
銷售、服務與創業輔導等從業人
員之職場有關設施使用為主，與
五股工業區生產製造的使用目
的有別，因此訂定不同建蔽率及
容積率。此外依據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在
一定比例規劃之公共設施、住宅
區、商業區及人口密度，民眾未
來可參考本案之容積獎勵規定
提高容積率。 

九. 本案各街廓定有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權利價值過小無法單獨選
配之土地所有權人，或本身足夠
單獨選配土地但希望合併他人
權利價值成為更大權利價值之
所有人，均可合併抽籤配地。 

十. 共有土地因個人持分小有配不
到土地之虞，本府未來將召開權
利價值合併說明會，協助各土地
所有權人自行協議，達成合議後
向本府提出申請。若未能於規定
時間內提出申請合併者，本府將
依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金
補償。 

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 

蔣香妹： 
產業專用區是否可以縮
小，就可多些住宅區。 

林炳坤、林世民、林阿南、
林平、林欽： 
政府考量整體開發規模及
都市景觀美感，建請應先設
訂規則及配套措施，如本項
大坪數開發案，小坪數地主
如何配合開發，方能使眾人
心悅誠服，建議整體開發面
積放寬。 

一. 本案規劃構想是依據新莊地區
產業結構、產業發展變遷等分析
結果，為促使新莊區加速轉型朝
向三級產業發展，本計畫主要為
提供產業發展空間，以規劃產業
專用區為主，而非住宅使用為
主。 

二. 因本區位於捷運環狀線與機場
線雙捷運之交會處，未來以工商
服務及展覽設施、文化媒體相關
產業及購物中心進駐為主，採較
大街廓規劃，都市計畫依上述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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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歐俊來、歐尚穆、歐福良、
歐冠宏： 
政府計畫之合併方式，大部
份大面積地主都不願與小
地主合併，是否能將最小分
配面積由 600 ㎡降為 400
㎡，讓小地主能夠參與抽籤
配地。 

王國峯： 
商一及商二之最小建築基
地面積為何，方可參加抽籤
配地？ 

王三連： 
請說明商二分配資格與標
準。 
 
 

定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如降
低街廓之最小建築規模，將與都
市計畫規範不符，影響土地所有
權人日後申請建築執照，故不宜
再予調整。 

三. 依 100 年 11 月 24 日第 13 次市
都委會會議紀錄，本計畫草案訂
定第一種商業區最小建築基地
規模為 800 ㎡(角地 1,000 ㎡)，
第二種商業區最小建築基地規
模包括全街廓、1/2 街廓及 1/3
街廓。因本案都市計畫尚未發布
實施，本府後續將各街廓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參考資訊提供民眾
先行了解。另權利價值達到最小
建築基地規模，即可抽籤選配。 

市價徵收 邱繼業： 
本案強制徵收的價格 1 坪
為多少，是每坪 20 萬還是
目前交易的最高價 45 萬。 

林炳坤、林世民、林阿南： 
因原土地位於商二，希望此
次土地徵收之補償價格比
照新莊副都心商業區公開
標售價格。 

張春桂： 
本人土地已被徵收 3 次，
10 年內政府偷偷調降 6 次
公告現值(從 9.5 萬調降至
4.5 萬)，至補償費降低。目
前市價每坪 45 萬元，頭前
重劃土地已達每坪 150 萬
元，本人 20 年前一坪是 20
萬買的，政府是否願以每坪
45 萬以上徵收？ 

蔣香妹： 

一. 本次被徵收之土地地價之評
定，以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
地價，且地價須經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宗地估價將參酌宗
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
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
別因素調整估計之。 

二. 本區多屬農業區，都市計畫尚
未發布實施，須經區段徵收才
成為商業區，與新莊副都心已
完成開發之商業區價格，不可
相提並論。本案已委請不動產
估價師針對本區內土地進行市
價查估，並以查估後市價進行
協議價購與區段徵收地價補償
之依據，因此公告現值僅作為
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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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附近相隔的住宅區 1 坪地
價以百萬計算，雖然這一區
是農業區，但也被冷凍了
三、四十年，是否更該多補
償這些地主。 

地上物補償 歐俊來、歐尚穆、歐福良、
歐冠宏： 
建築物拆遷費認定合法與
非合法之日期是否能延至
民國83年9月10日之前？
拆遷費可否再提高 20％？ 

陳麗玲： 
合法建物之認定資格是必
須完全符合條件，或是只要
符合一項即可。 

黃淑婉： 
本人係中山路一段 186 號
房屋 (租賃土地為興化段
822、830-1、829-1 地號)
之承租人，房屋內二樓所有
裝潢均係承租人出資完
成，且與房屋所有權人訂有
契約，明文約定裝潢及搬遷
補償費均歸承租人，特請將
本建物之補償費用逕付承
租人。 

王增全： 
本人之工廠經營已漸穩定
如今卻面臨搬遷，有正常繳
稅之經營事實，因工廠現址
不得設廠登記改擇其他地
方登記，現在卻因登記不符
或不合規定而得不到補
償，本人非常不服。 

王小姐： 
租用之建物為倉庫使用，現
設籍於臺北市，具商業登記

一. 地上物拆遷救濟金認定日期係
依「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
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及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
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相
關規定辦理，因此無法延至其他
日期。 

二. 建物之補償費計算基礎為建物
之重建價格予以計算，非依建物
年限折舊打折之計算方式，而是
依據不同建材，以現今之價格重
建相似之房子所需價格，並加上
自動拆遷獎勵金，相關規定均已
訂定於自治條例中。 

三. 合法建物原則以依法完成所有
權登記之建築物，若後續因有改
建情形致與登記內容不符，將無
法完全認定為合法建物，此部分
將先由查估公司調查完畢後，交
由工務局進行個案審認，實際查
估作業將由查估人員於現場認
定。所稱合法建築物，須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 

1. 依法完成所有權登記之
建築物。 

2.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民國
62 年 1 月 20 日）前建造
者。 

3. 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
者。 

4.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
十一日前，依建築法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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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及完納營業稅，是否符合搬
遷補償資格？ 

江秋弘： 
一. 自動搬遷可否延至農

曆年過後，以避開過年
前業務繁忙期。 

二. 公司貨物搬遷就要花
費二、三百萬，卻完全
拿不到搬遷補助費，可
否請求以獎勵金名目
或其他給予補償。 

三. 多年前公司與友人共
同申請一個380V電力
共用，有人的建物並無
在拆除的範圍內，但本
次徵收電力將毀，懇請
協助解決。 

王定國： 
一. 因捷運徵收，房屋有部

分外牆拆除，自行復原
之地上物賠償金如何
計算？ 

二. 原合法建築物是否仍
認定可賠償拆遷補償
費，若補外牆未提出申
請，是否會影響原合法
建物補償程度？是部
分認定還是全部認
定？ 

順頎食品有限公司： 
一. 二次公聽會只討論地

主與區段徵收問題和
細節，未提及承租戶權
利。 

二. 自動搬遷期限正好在
農曆年前，請體諒企業
經營艱辛，將搬遷日期

建築執照或建築許可，且
其主要構造及位置，均按
核准之工程圖樣施工者。 

四. 地上物（含裝潢等）補償內容（或
補償對象）有任何疑問，請於徵
收公告期間以書面提出異議，本
府將暫緩發放該筆補償費。 

五. 本區土地為都市計畫區內農業
區，因此依法即不應設廠登記。
若無合法登記但於現址或本市
內有繳納營業稅，將依據實際情
形折算給予營業損失補償費。 

六. 建物若為提供倉庫使用，因無機
械營運製造生產之情形，而補償
費將僅針對房屋主體部分進行
計算。 

七. 為加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土地
時間，本案預計作業期程係暫定
農曆年前辦理搬遷作業，為使本
案作業能順利推展；若有特殊情
形請於公告期間提出申請，本府
將盡力協助。 

八. 若電錶所在位置在本區開發範
圍內，原則可對該電錶進行補
償，若需遷移至區外，則逕洽電
力公司協助相關遷徙作業。 

九. 於實施建築管理規定之後，房屋
因增建、改建、或因部分被徵拆
除後之重建，依據建築法相關規
定須先申請建照。徵收後重建之
外牆與原本建物主體應分開檢
視其合非法，此部分將由查估人
員現場查估後，由本府工務處進
行檢核認定後分別計算補償費。 

十. 本案已委託專業查估公司針對
本區進行地上物、機械搬遷與營
業損失之查估作業，查估成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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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否延至 4、5 月。 

林佳鉅： 
自動搬遷時間是否可延至
過年後。 

蔣香妹： 
本人 92 年蓋的其他建物有
繳房屋稅，當初蓋的鐵皮屋
有設門牌但無設籍，也無居
住，於之前徵收時也領取過
補償費，本次希望政府多少
能補助些救濟金。 

陳怡樺： 
當初因房東不同意現址登
記工廠，故無現址合法登記
證明，但已投入百萬設備與
裝潢，這些搬遷都是龐大費
用，承租戶的機械搬遷與營
業損失該如何申請補助或
救濟金？ 

由本府先行審核後，於公告期間
一併通知各所有權人，以維護其
權益，若有任何疑問，請於公告
期間 30 日內提出書面異議，本
府將統一另訂時間辦理複估作
業。惟現階段請各所有權人儘速
提供相關合法證明文件供審，以
維護自身權益。 

 

安置計畫 林佳鉅： 
合法建物設籍應在協議價
購前 6 個月之限制是否可
放寬限制，只要有戶籍設定
(不須滿 6個月)及居住事實
即可(四鄰證明)。 

林勇： 
家裡人口共 11 人，小孩都
在附近讀中小學，試問拆遷
後去哪租可住 11 人的房
子，安置計畫之租金補貼是
否合理？ 

林佳鉅： 
一家五口均居住在此，若真
強制拆除政府要如何安
置？若安置空間不足應如
何解決？ 
原合法建物 1 樓出租作工

一. 合法建築物房屋補助費的設籍
條件，依「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
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
條例」規定，是以第一次召開用
地及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協議
座談會 6 個月前在現址設立戶
籍，並有居住事實者為限。 

二. 本市除針對地上物拆遷給予補
償救濟金或補償費外，另就符合
資格條件者每戶尚有 90 萬房屋
補助費及最高 28 萬之人口遷移
費。 

三. 本案都市計畫於化成路左側已
規劃一處住宅區(住二)為安置
街廓(規劃安置建築單元原則約
100 ㎡)，最小建築規模及退縮
規定目前訂定中，未來將提供區
內原有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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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陳述者 綜合回復 
廠營業使用，租金收入的損
失如何補償。 

陳麗玲： 
安置計畫的細部內容應再
明確說明。 

鄭南彬： 
一. 經核定可參加安置之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可
否分別以書面通知。 

二.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可
否先取得其他土地所
有權人 (不同地號 )同
意來參加安置計畫。 

三. 安置街廓內最小建築
單元面積是否與其他
住宅區相同。另安置街
廓內退縮規定是否與
其他住宅區相同。 

優先配地，選擇安置街廓建築單
元者則不得再選擇原位置保留
(僅能擇一方式辦理)。 

四. 區內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如有
房屋座落基地的所有權或能取
得該建物所在之土地所有權人
的同意，則有於安置街廓優先分
配土地的機會；一棟合法建物僅
能配回一個建築單元，不因建物
所在土地之所有權細分而增
加。另因本案相關計畫尚未確
定，屆時將於區段徵收時召開說
明會，提供最完整正確之資訊。 

其他 歐明輝： 
723-1 地號於徵收範圍外
剩餘土地 3.7 ㎡，744-1 地
號僅剩 0.36 ㎡，剩餘土地
過小不易利用，是否可併入
徵收範圍內，或以其他方式
處理。 

歐福良、歐俊來： 
稅捐處查因房屋稅籍資料
中房屋面積與現場房屋面
積不符，要求本人補繳稅是
否合理。 

 

一. 相鄰本案徵收範圍外之土地，若
原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使用，於本
案徵收公告期間可申請一併徵
收。 

二. 有關稅捐問題因屬個案，已請與
會之稅捐單位同仁就該個案先
行了解後，協助民眾解決疑問。 

 
八. 會議結論： 

(一) 本次區段徵收公聽會會議紀錄將於會後寄發各位所有權人。
本區相關資訊請民眾至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文件下載/檔
案分類：區段徵收中查詢，網址：
http://www.land.ntpc.gov.tw/。 



 11 

(二) 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各位所有權人如聯絡住
址有異動，煩請來電或以信件告知本府，本府將據以辦理資
料更正。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498、3536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4 樓 

九. 散會：10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整 


